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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瑞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奕瑞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出具的《关于更换奕瑞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说明》。 中金公司原委派卞韧先生、冯进军先生担任公司之IPO项目、

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因公司上

述事项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根据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此未尽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义务。

公司已完成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中金公司作为公司该项目的保荐

机构， 委派卞韧先生、 陈佳女士为公司该项目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 持续督导期至

2027年12月31日。

因卞韧先生工作变动，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为保证上述项目持续督导工作的

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人刘欢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卞韧先生在上述项

目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公司相关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决定委派保荐代表

人陈佳女士（简历见附件）接替冯进军先生在IPO项目及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项目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IPO项目、2022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及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保荐代表人统一为陈佳女

士、刘欢先生。

本次保荐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中金公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

后，中金公司陈佳女士、刘欢先生作为公司的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工作的职责，持续

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时间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卞韧先生、冯进军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奕瑞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附：保荐代表人简历

刘欢先生：现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刘欢先生负责和参与的项

目包括：双星新材非公开发行项目、红楼集团公司债项目、双星新材公司债项目、建发股份

公司债项目、诚达药业A股IPO项目、联亚药业科创板IPO项目、超群检测IPO项目、东睦股

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等。

陈佳女士：现任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陈佳女士负责和参与的项

目包括：翔鹭钨业可转债项目、德兴股份A股IPO项目、翔鹭钨业A股IPO项目、上海生生A

股IPO项目、中望软件A股IPO项目、奕瑞科技202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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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7,383,3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33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文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沈剑飞因事不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兰崴、周霞因事不能到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候选董事、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其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6,567,543 99.8878 656,259 0.0902 159,585 0.022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08,986 99.0686 6,617,476 0.9097 156,925 0.021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增以及废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612,886 99.0691 6,621,876 0.9103 148,625 0.0206

4、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5,574,558 99.7513 1,130,324 0.1553 678,505 0.093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选举马文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23,080,209 99.4084 是

4.02 选举蔡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22,952,025 99.3907 是

4.03 选举王永婷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22,962,977 99.3922 是

4.04 选举熊长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23,499,970 99.4661 是

4.05 选举刘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22,941,574 99.3893 是

5、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5.01 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23,123,585 99.4143 是

5.02 选举曹兴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23,278,970 99.4357 是

5.03 选举刘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723,170,283 99.4207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以普通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

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岳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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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第九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并于2025年10

月23日召开了第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刘薇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刘薇、 证券事务代表刘潇均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具备履职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有关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薇 刘 潇

联系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

电话 023-72286655 023-72286349

传真 023-72286655 023-72286349

电子信箱 liuw@flpower.com.cn liuxiao@flpower.com.cn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24日

附：刘薇、刘潇个人简历

刘 薇 女，汉族，生于1976年7月，大学本科，正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岸供电局财务部资金管理职务；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重庆业务部存

贷业务管理职务；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财务资产部资金管理、报表管理、稽核管理职务，稽核财税副处

长、处长。 2023年4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刘 潇女，汉族，生于1981年11月，大学本科，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

12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证券投资部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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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九

届一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马文海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第九届董事会人员组成已经全部确定。按照《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选举新一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经董事会选举通过，同意马文海先生担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需确定新一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 结合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组成情况，经全体董事提名选举，同意以下人员组成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斌 委员：马文海、曹兴权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曹兴权 委员：蔡彬、刘斌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伟 委员：马文海、曹兴权

（四）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马文海 委员：蔡彬、刘伟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聘任新一任总

经理。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获全票通过，同意聘任蔡彬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

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聘任新一届高

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并获全票通过，同意聘任常涛先生、郑宗伟先

生、刘薇女士、陈磊先生、王楠先生、徐臣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其中郑宗伟先生兼任公司总工程师；任

期均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经顺利完成，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聘任新一任财

务总监。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并获全票通过，同意聘任刘薇

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聘任新一任董事会秘书。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议并获全票通过，同意聘任刘薇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需聘任新一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同意

聘任刘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宜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

上述人员中，马文海、蔡彬、王永婷、熊长寿、刘斌、曹兴权、刘伟的个人简历详见2025年9月30日公司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5-034号公告；常涛、郑宗伟、陈磊、王楠、徐臣的个人简历附后；刘薇、刘

潇的个人简历详见2025年10月24日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5-041号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24日

附：个人简历

常 涛 男，汉族，生于1975年8月，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科信部科技处专责、智能处副处长，信息处副处长、信息处处长，互联网部

计建处处长。 2020年7月至2025年10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郑宗伟 男，汉族，生于1981年11月，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国网重庆铜梁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检修公司）变电运维站副站长、主任助理，办公室副主任，

调控中心副主任、调控中心副主任兼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副主任。 2020年6月至2025年9月，历任国网重庆

市电力公司酉阳供电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陈 磊 男，汉族，生于1979年6月，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国网节能服务有限公司发展建设部（招投标管理中心）副主任、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发展策划

部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2019年8月至2025年10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节能事业部总经理。

王 楠 男，汉族，生于1977年3月，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燃料处副处长、电力交易中心燃料处副处长；国网节能服

务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中心副主任，安全生产部副主任、主任，北京生物质能源技术中心主任，科技研发中

心主任；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研发中心主任、科技信息部主任兼科技研发中心主任、储

能事业部总经理。 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 臣 男，汉族，生于1972年7月，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国网冀北电力公司供电服务中心营销技术支持部主任兼营销发展研究部主任； 国网节能服务

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中心主任助理，发展策划部主任助理、副主任；国网（北京）节能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国网（北京）综合能源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事业部总经理、综合能源（新能源）事业部副总经理。 2023年5月至2025年10月，任重庆涪陵电力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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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任期届满，根据工作

需要，按照《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职工代

表董事一名。 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刘勇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个人简历附后）。

经审查，刘勇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宜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具备任职资格。

刘勇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目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之和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24日

附：刘勇个人简历

刘勇男，汉族，生于1976年8月，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曾任江津供电局调度控制中心网络安全及科技专责，科技信息中心网络安全及科技专责，财务资产

部预算管理专责、主任助理；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兼财务资产部副主任，监察审计

部副主任；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监察部巡察处副处长，纪委办（党委巡察办）巡察处副处长、处长，纪委

办（党委巡察办）三级职员。 2025年9月至今，任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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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ZHENG� ANMIN先生直接持有青岛

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4,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626%。 ZHENG� ANMIN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青岛普奥达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普奥达”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288,000股、FOREAL� SPECTRUM,� INC.（以下

简称“飞锐”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000,000股、青岛杰莱特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杰莱特”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74,000股、马敏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1,008,000股、辜长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8,000股。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46,43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7380%。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以及公司2022年利润分配中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并于2024年2月26日起上市流通。

● 股东ZHENG� ANMIN先生计划减持股份不超过3,278,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不超过2.7345%。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918,000股，占总股本的比

例不超过0.7658%，且在任意连续90天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3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9687%，且在任意连续90天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减持的期

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ZHENG�ANMIN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4,700,000股

持股比例 12.262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0,5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2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ZHENG�ANMIN 14,700,000 12.2626%

与ZHENG�ANMIN签署了 《一

致行动协议书》

普奥达 15,288,000 12.7531%

飞锐 14,000,000 11.6786%

杰莱特 1,274,000 1.0628%

马敏 1,008,000 0.8409%

辜长明 168,000 0.1401%

合计 46,438,000 38.7380% 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ZHENG�ANMIN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278,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734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18,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36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14日～2026年2月1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和其他方式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公司于2025年9月17日披露了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ZHENG� ANMIN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马敏女士的减持计划。 股东马敏女士计划减持股份不超过2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超过 0.2102%。 减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00%。 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1）。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郑安民就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本人所持股份的限售安

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减持意向等事宜出具《关于锁定期及减持的承诺函》，主

要内容如下：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二、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指复权后的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该项承诺

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改变或放弃。

三、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5%。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其所持发行人股票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票额度应做

相应调整。

四、本人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票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

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其他方式减持的，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持

有发行人股票低于5%时除外。

五、除上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本

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六、除上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在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不超过上市

时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本次担任的核心技术人员离

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本项减持承诺与本承诺函其他内容

相冲突的，本人承诺执行更严格的减持承诺。

七、本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八、如本人违反以上股份锁定期及减持承诺，本人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全部

归属于发行人。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减持股东ZHENG� ANMIN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